
 附件      

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邱兰萍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北路201号北建新村9幢乙单元4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金鸿飞 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斌、刘雨宣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北路201号北建新村13幢丙单元402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金鸿飞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李欢、张哲赫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长沟路800号悦荣华庭13幢乙单元30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5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邵丹  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兴磊、孙明梅、徐涛、徐苗苗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聚湖东路608号锦湖公寓22幢甲单元103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蒋浏玥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鹿丙磊、鹿瑞泽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古方路747号花东二村255幢丙单元4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马超  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怀林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聚湖东路348号四季新村38幢乙单元202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陈清、高铨祥   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朱从利、刘宇浩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人民中路88号新城域花园29幢乙单元3303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俞芸娟、姚晓君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王耀成、王梓睿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大道10号御城37幢乙单元27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蒋丽霞、曾小强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          迁移户口告知书

吴中晖：

你的户口登记住址 常州市武进区虹北路20号阳湖名城5幢乙单元501室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15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名称及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月 29日

本告知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。

受送达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

送达人签名：蒋丽霞、吴明跃   时间：2026年4月29日

（一式两份，受送达人和公安机关各一份）


